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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 州 大 学 文 件 
 

扬大社合〔2019〕1 号 

 

关于印发《扬州大学大学科技园管理规定 

（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校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扬州大学大学科技园管理规定（试行）》已经校长办公会

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扬 州 大 学 

2019 年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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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大学大学科技园管理规定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扬州大学大学科技园（以下简称“科技园”）

的研发、创新、孵化、转让、管理、服务等活动，保证科技园的

健康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科技园紧密依托扬州大学的科技、人才、智力和学

科优势，紧密依托扬州市的创新创业环境和政策，以市场为导向，

以技术、人才、制度创新为保证，推动创新资源集成、科技成果

转化、科技创业孵化、双创人才培养、开放协同发展，创建园区

服务平台，构建完善的创业孵化服务体系，融入地方经济建设，

把科技园建设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创新与创业人才的培

育基地，高新技术成果及产品的中试基地，形成人才培育、科学

研究、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高科技产业发展为

一体的大学科技园。 

第二章  科技园的管理体制 

  第三条 根据《科技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国科发区〔2018〕

300 号）、《国家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和江苏省《关于深

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苏发〔2018〕

18 号）文件精神，科技园在省科技厅、教育厅的宏观指导下，

按照省、市和扬州大学的有关要求，成立科技园建设指导委员会、

科技园管理委员会和扬州扬大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分别负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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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园的指导、决策和具体运营管理。 

  第四条 科技园建设指导委员会是科技园的指导层，宏观指

导科技园的建设，制定科技园发展战略。 

  第五条 科技园管理委员会是科技园的主要决策机构，定期

召开专门会议研究科技园建设发展的重大事宜，协调科技园与校

内外各部门间的关系。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执行管理委

员会形成的相关决议。 

  第六条 扬州扬大科技园有限责任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运营实体，主要负责科技园的建设、运营和管理。 

  第七条 科技园财务实行独立核算，具体办法另行规定。 

第三章  入园管理 

  第八条 进入园区的企业和项目以高新技术等领域为重点，

适当引入中介机构配套服务。 

  第九条 进入园区的企业和项目（含高科技企业、文化创意

企业、研发机构、中介服务机构和中试孵化科技项目等）需填写

《扬州大学大学科技园入园企业申请表》，提供相关材料和证明；

科技园管委会办公室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审核，办理物业管理

等相关手续，具体办理程序见《扬州大学大学科技园企业准入实

施细则》和《扬州大学大学科技园物业管理办法》。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禁止进入园区：有违法行为、

社会上信誉有不良记录的企业；《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生产工

艺装备、落后产品”目录(2011 年本)》(国家发改委令 2011 年

第 9 号)上禁止的项目；不符合国家和省市环保要求的项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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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安全生产要求的项目；其他经审核不符合入园条件的项目。 

  第十一条 入园企业要缴纳一定的入园费（包括：房租、水、

电以及物业管理等费用），具体按《房屋租赁合同》和《扬州大

学大学科技园物业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二条 校内企业及项目入园按学校有关规定办理，具体

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三条 科技园设有中介服务机构，为入园企业提供政策

咨询服务，创造一个和谐的创新创业环境。 

第十四条 经批准入园的企业，可享受省、市、区向科技园

提供的相关优惠政策，享受定期的科技咨询服务等。 

第十五条 科技园设立“创业种子基金”，缓解科技创业企业

融资困难，支持园区孵化初创期、成长期科技企业的发展。 

  第十六条 经科技园孵化可产业化和扩大生产规模的项目，

科技园优先支持和帮助其产业化和扩大生产。 

  第十七条 企业在科技园孵化期一般不超过 3年。 

  第十八条 入园企业经过 3 年孵化未成功，也未从事科技开

发、生产、销售相关业务，科技园有权终止其在园孵化资格，劝

其出园。 

  第十九条 科技园对在园企业（项目）每两年开展一次考核，

对考核成绩为优秀的企业（项目）予以表彰；对发展不良、管理

不善、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企业（项目），将责令其限期整改；

对整改无效的企业（项目）将停止其在园区享受的各项优惠扶持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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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科技园各园区适用此管理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科技园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公布

之日起试行。 

 
 

 

 

 

 

 

 

 

 

 

 

 

 

 

 

 

 

 

 

 

 

 

 

 

 

 

 

 

抄送：省教育厅、省科技厅。 

扬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2 月 25 日印发 


